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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通过本次发行，将有助于推动本行各项业务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提高本行

的盈利能力。

五、前次募集资金运用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

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１１８

号），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止，本行发行

３

，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新股，每股发行价格为港币

３．９６

元，股款以港币缴足，

共计港币

１３

，

６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折合人民币

１１

，

４２１

，

７０５

，

２４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及交易费用净额人民币

２０８

，

８４８

，

９２１

元后，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１

，

２１２

，

８５６

，

３１９

元，上述资金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到位，经普华永道予以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

天验字（

２０１６

）第

１３０８

号《验资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优先股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３６０

号），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止，本行向合格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优先股

１０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２０

美元，股款以美元缴足，共计

２

，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美元（折合人民币

１４

，

９８９

，

０１２

，

５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净额

４

，

５４８

，

８９４

美元后，募集资金总额

２

，

１７０

，

４５１

，

１０６

美元，折合人民币

１４

，

９５７

，

６６３

，

８００

元，上

述资金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到位，经普华永道予以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

２０１７

）第

３９５

号《验资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的

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４８６

号），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本行增发

７５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普通股，每股发行价格为港币

４．８０

元，股款以港币缴足，共计港币

３

，

６４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元， 扣除境外发行费用港币

２７

，

４６０

，

０００

元及境内发行费用人民币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后，募集资金总额折合人民币

２

，

９１４

，

５４４

，

８４１

元，上述资金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９

日到

位，经普华永道予以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２０１８

）第

０１９２

号《验资报

告》。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７

日， 普华永道对本行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７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２０１８

）第

１２８１

号鉴证报告，认为

本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颁布的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编制，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

了本行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７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本行前次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已经全部用于充实本行资本金，并

与本行其他资金一并投入运营，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发

行境外优先股及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增发

Ｈ

股时承诺的募集资金用途一致。 本行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７

日止本行前次募集资金（公开发行

Ｈ

股）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

，

２１２

，

８５６

，

３１９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

，

２１２

，

８５６

，

３１９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无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比例：

无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

２１２

，

８５６

，

３１９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７

日止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累计实现

效益

／

是

否达到预

计效益

承诺投

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承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承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充实资

本金

充实资本金

１１

，

２１２

，

８５６

，

３１９ １１

，

２１２

，

８５６

，

３１９ １１

，

２１２

，

８５６

，

３１９ １１

，

２１２

，

８５６

，

３１９ －

不适用 不适用

注：上表中的

Ｈ

股募集资金总额是扣除发行费用及交易费用净额的发行

Ｈ

股的发行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７

日止本行前次募集资金（境外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使用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４

，

９５７

，

６６３

，

８００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１４

，

９５７

，

６６３

，

８００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

无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无

２０１７

年：

１４

，

９５７

，

６６３

，

８００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７

日止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累计实现效

益

／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募集承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 际 投

资 金 额

与 募 集

后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的 差

额

充实资本

金

充实资本

金

１４

，

９５７

，

６６３

，

８００ １４

，

９５７

，

６６３

，

８００ １４

，

９５７

，

６６３

，

８００ １４

，

９５７

，

６６３

，

８００ －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上表中的优先股募集资金总额是扣除发行费用及交易费用净额的发

行优先股的发行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７

日止本行前次募集资金（增发

Ｈ

股普通股）使用情况如

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２

，

９１４

，

５４４

，

８４１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２

，

９１４

，

５４４

，

８４１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无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比例：

无

２０１８

年：

２

，

９１４

，

５４４

，

８４１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７

日止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累计实现

效益

／

是否

达到预计

效益

承诺投资项

目

实际投资项

目

募集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充实资本金 充实资本金

２

，

９１４

，

５４４

，

８４１ ２

，

９１４

，

５４４

，

８４１ ２

，

９１４

，

５４４

，

８４１ ２

，

９１４

，

５４４

，

８４１ －

不适用 不适用

注：上表中的募集资金总额是扣除发行费用及交易费用净额的发行

Ｈ

股的发

行金额。

第五节 风险因素及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与本行业务相关的风险

１

、与贷款业务相关的风险

１

）与贷款组合相关的风险

２

）与贷款减值准备

／

贷款信用减值损失准备相关的风险

３

）与贷款担保物相关的风险

４

）与贷款集中度相关的风险

５

）与房地产行业贷款相关的风险

６

）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相关的风险

７

）与“两高一剩”行业贷款相关的风险

８

）与小微企业贷款相关的风险

９

）与短期贷款占比较高相关的风险

２

、与债券投资业务相关的风险

３

、与同业投资业务相关的风险

４

、衍生工具交易风险

５

、与表外业务相关的风险

６

、利率风险

７

、汇率风险

８

、二级市场股价波动风险

９

、流动性风险

１０

、 本行无法完全预防或及时发现相关非法或不正当活动而受到处罚的

风险

１１

、 本行无法完全发现和防止员工或其他第三方的诈骗或其他不当行为

而受到处罚或损失的风险

１２

、本行的信息技术系统不能良好运行从而影响本行业务的风险

１３

、分支机构管理相关的风险

１４

、理财业务风险

１５

、新业务风险

１６

、资本充足率风险

１７

、业绩无法延续快速增长的风险

（二）与中国银行业相关的风险

１

、中国经济环境变化的风险

２

、长三角区域经济环境变化的风险

３

、商业银行竞争加剧的风险

４

、监管政策变化的风险

５

、可获取信息质量和范围有效性的风险

６

、货币政策调整的风险

７

、利率市场化的风险

８

、互联网金融竞争加剧的风险

（三）其他风险

１

、声誉风险

２

、业务经营引致的诉讼风险

３

、法律与合规风险

４

、会计政策与财务税收政策变动风险

５

、与本行物业相关的风险

６

、股权质押比重较高的风险

７

、各类别股东表决导致的决策风险

８

、优先股强制转股后普通股股东的股东权益被稀释的风险

（四）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

１

、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２

、本行股票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３

、本行

Ｈ

股股价的波动可能会影响本行

Ａ

股股价的风险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大贷款协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余额前十大的一般贷款合同（不含贸易融资）情

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借款人 签订日期 贷款期限 币种

余额（人民币或折合人

民币）

１

北京嘉富龙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 ３ ／ １５

２０１８ ／ ３ ／ ２３

至

２０２１ ／ ３ ／ ２３

人民币

３

，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北京懋源鸿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２９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２９

至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２９

人民币

２

，

７７４

，

２２９

，

６００．００

３

北京天润福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 １ ／ １８

２０１８ ／ １ ／ １８

至

２０２１ ／ １ ／ １８

人民币

２

，

３０３

，

８９６

，

６３６．５８

４

北京国瑞兴业地产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 １ ／ ８

２０１９ ／ １ ／ １１

至

２０３３ ／ １２ ／ ２１

人民币

２

，

１４８

，

２９８

，

２１０．００

５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８ ／ ７ ／ ２５

２０１８ ／ ７ ／ ２５

至

２０２０ ／ ７ ／ ２４

人民币

１

，

９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

造（英属维尔京群岛）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 ６ ／ ２８

２０１９ ／ ６ ／ ２８

至

２０１９ ／ ７ ／ ２６

美元

１

，

９７０

，

２６９

，

３５０．００

７

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６ ／ ８ ／ ２２

２０１６ ／ ８ ／ ２２

至

２０１９ ／ ８ ／ ２１

人民币

１

，

９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北京市龙鼎华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８ ／ ４ ／ ２７

２０１８ ／ ４ ／ ２７

至

２０２１ ／ ４ ／ ２６

人民币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

苏州金俊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 ８ ／ ２９

２０１８ ／ ８ ／ ２９

至

２０２１ ／ ８ ／ ２９

人民币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北京天旭运河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９ ／ １ ／ ７

２０１９ ／ １ ／ ７

至

２０２２ ／ １ ／ ６

人民币

１

，

６２２

，

６２３

，

７３１．１２

注：美元贷款按照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牌价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二）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

１

、本行作为原告的重大诉讼案件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作为原告的争议标的本金前十大案件的进展以

及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对应资产五级分类情况（如有）和信用减值损失准备情

况如下：

序

号

当事人

受理

法院

案由

涉案金额

（本金）

诉讼请求

诉讼

阶段

诉讼

结果

五级分

类

资产

余额

信用减值

损失准备

原告 被告

第

三

人

１

浙商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郑州华晶金刚石

股份有限公司、郭

留希

无

杭州市

中级人

民法院

资管

计划

合同

纠纷

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１

、支付财产份

额转让款及违

约金；

２

、支付收

益差额补足金

及违约金；

３

、诉

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

一审中

－ － ７５

，

０００．００ －

２

浙商

银行

太仓

支行

北京国安东坝投

资有限公司、中信

国安集团有限公

司、中信国安投资

有限公司、中信国

安城市发展控股

有限公司

无

苏州市

中级人

民法院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履行还款义

务；

２

、应收款优先

受偿；

３

、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４

、

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

一审中

－

关注类

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６９４．０７

３

浙商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胡刚、王国安 无

浙江省

高级人

民法院

信托

合同

纠纷

４６

，

０００．００

１

、支付信托投

资本金、收益及

违约金；

２

、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３

、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

一审中

－ － ４６

，

０００．００ －

４

浙商

银行

杭州

分行

杭州长江汽车有

限公司、曹忠、苗

振国、陈言平、五

龙电动车（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紫

荆聚龙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简式国

际汽车设计（北

京）有限公司

无

浙江省

高级人

民法院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４４

，

２２２．００

１

、履行还款义

务；

２

、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３

、股权

处置款优先受

偿；

４

、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

一审中

－

次级类

４４

，

２２３．０６

注

１７

，

８５９．７０

５

北京

分行

北京黄金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中国

青旅实业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中青

旅集团山东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山

东泰安龙曦酒店

有限公司

无

北京市

高级人

民法院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３９

，

２５８．１３

１

、合作协议提

前终止；

２

、借款

合同立即到期；

３

、履行还款义

务；

４

、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５

、质

押股权优先受

偿；

６

、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

一审中

－

次级类

２９

，

２５８．１３ １１

，

７１３．８５

６

浙商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郭东圣、安通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长

城润恒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泉州天

仁贸易有限公司、

郭东泽、林丽森、

林亚查

无

杭州仲

裁委员

会

信托

合同

纠纷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１

、支付差额补

足资金及违约

金；

２

、保证金优

先受偿；

３

、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４

、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

审理中

－ － ３１

，

２５６．５５ －

７

浙商

银行

义乌

分行

浙江新光饰品股

份有限公司、虞云

新、周晓光、虞江

波

无

金华市

中级人

民法院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２１

，

５００．００

１

、履行还款义

务；

２

、房产处置

款优先受偿；

３

、

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４

、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中

－

可疑类

２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７

，

０７１．９４

８

深圳

分行

神州长城股份有

限公司、陈略、中

国工投投资有限

公司、何飞燕、神

州长城国际工程

有限公司

无

深圳市

中级人

民法院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履行还款义

务；

２

、抵押物优

先受偿；

３

、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４

、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

执行中 调解 可疑类

１９

，

０４７．４８ １５

，

１６４．９９

９

深圳

分行

深圳赫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惠州

浩宁达科技有限

公司、王磊

无

深圳市

中级人

民法院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履行还款义

务；

２

、抵押物优

先受偿；

３

、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４

、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

执行中 调解 次级类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深圳

分行

深圳市飞马国际

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飞马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东莞

市飞马物流有限

公司、东莞市华南

塑胶城投资有限

公司、黄壮勉、洪

琰

无

深圳市

中级人

民法院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１９

，

７４６．９８

１

、履行还款义

务；

２

、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３

、诉

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

一审中

－

可疑类

１９

，

７０６．４２ １５

，

７２５．７７

２

、本行作为被告的诉讼案件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作为被告的尚未了结的诉讼

／

仲裁案件共

２２

宗（包

括

１

宗执行异议之诉），涉及金额共计约

１６

，

９０９

万元。上述案件所涉及的金额占本

行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较小，不会对本行的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

行人律师认为，上述案件不会构成本行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上述

２２

宗被诉案件均不涉及资产五级分类，也不涉及信用减值损失准备。

上述诉讼

／

仲裁案件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进展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当事人

受理法

院

／

仲裁

机构

案由 涉案金额 诉讼

／

仲裁请求

诉讼

／

仲裁阶

段

诉讼

／

仲裁

结果

原告

／

申

请人

被告

／

被申

请人

第三

人

１

赵健

高纪官、浙

商银行常

州分行

无

常州市

钟楼区

人民法

院

不当

得利

纠纷

７４．０４

１

、返还不当得

利；

２

、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３

、诉

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

二审中

一审判决驳

回原告诉讼

请求

２

赛鲁斯·

米拉廉

永乐七星

文化旅游

开发有限

公司、七星

能源投资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

成都分行

无

成都市

中级人

民法院

侵害

著作

权纠

纷

５３．６０

１

、停止侵权行

为，销毁资料；

２

、赔礼道歉；

３

、

赔偿经济损失；

４

、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

一审中

－

３

赛鲁斯·

米拉廉

永乐七星

文化旅游

开发有限

公司、七星

能源投资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

成都分行

无

成都市

中级人

民法院

侵害

商标

权纠

纷

５３．６０

１

、停止侵权行

为，销毁资料；

２

、赔礼道歉；

３

、

赔偿经济损失；

４

、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

一审中

－

４

上海中技

物流有限

公司

浙商银行

深圳分行

上海

圣问

贸易

有限

公司

深圳市

南山区

人民法

院

质押

合同

纠纷

４０００．００

１

、质押担保合

同无效；

２

、履行

还款义务；

３

、诉

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

一审中

－

５

林丽娟、

张洪书

朱新强、浙

商银行杭

州富阳支

行

无

杭州市

富阳区

人民法

院

不当

得利

纠纷

３７３．６９

１

、履行还款义

务；

２

、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３

、诉

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

二审中

一审判决驳

回原告诉讼

请求

６

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

余姚支行

浙商银行

宁波余姚

支行、余姚

泉江房地

产开发有

限公司

无

余姚市

人民法

院

合同

纠纷

７０２１．４４

１

、支付售房款；

２

、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

二审中

一审判决被

告支付部分

款项，驳回

原告其他诉

讼请求

７

张浩

浙商银行

北京分行

无

北京市

西城区

劳动人

事争议

仲裁委

员会

劳动

争议

５．８２

１

、确认存在劳

动关系；

２

、支付

提成、奖金等费

用

审理中

－

８

中珠医疗

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浙商

银行广州

分行

无

广州市

中级人

民法院

保证

合同

纠纷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

、《承诺函》无

效；

２

、履行还款

义务；

３

、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中

－

９

杨高贵

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无

杭州市

下城区

人民法

院

借记

卡纠

纷

１０．００

１

、履行还款义

务；

２

、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

一审中

－

１０

河北天和

咨询有限

公司

浙商银行

北京分行

无

北京市

西城区

人民法

院

票据

付款

请求

权纠

纷

５０．００

１

、支付票据款；

２

、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

一审中

－

１１

李俊峰

济南元田

人力资源

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

济南分行

无

济南市

槐荫区

劳动人

事争议

仲裁委

员会

劳动

争议

６．４８

１

、支付双倍工资

差额、经济补偿

金等费用；

２

、承

担连带责任

审理中

－

１２

刘红田

济南元田

人力资源

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

济南分行

无

济南市

槐荫区

劳动人

事争议

仲裁委

员会

劳动

争议

１０．７７

１

、支付工资、经

济补偿金等费

用；

２

、办理档案

转移手续

审理中

－

１３

无锡鑫常

钢管有限

责任公司

张家港科

贝奇机械

科技有限

公司、徐州

硕美物资

贸易有限

公司、永煤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开封空分

集团有限

公司、浙商

银行郑州

分行、杭州

汽轮机股

份有限公

司

无

张家港

市人民

法院

票据

追索

权纠

纷

１００．００

１

、支付票据款；

２

、承担连带责

任；

３

、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

一审中

－

１４

闵俊新

浙商银行

深圳分行

无

深圳市

龙华区

人民法

院

抵押

权纠

纷

－

１

、抵押权无效；

２

、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

一审中

－

１５

廖孟君

成都宏锦

置业有限

公司、浙商

银行成都

武侯支行

无

成都市

成华区

人民法

院

商品

房预

售合

同纠

纷

０．８２

１

、解除不动产抵

押；

２

、办理不动

产备案登记手

续；

３

、被告取得

不动产的初始登

记权属并协助原

告办理权属转移

登记手续；

４

、赔

偿违约金；

５

、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一审中

－

１６

金水元

浙商银行

湖州分行

无

湖州市

吴兴区

人民法

院

储蓄

存款

合同

纠纷

１２．５０

１

、偿付存款；

２

、

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

一审中

－

１７

佛山市港

铝金属建

材有限公

司

杭州熙隆

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

杭州分行、

杭州怡华

纺织丝绸

有限公司、

吴江市万

易纺织品

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

杰通化纤

有限公司、

杭州飞佳

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无

杭州市

江干区

人民法

院

票据

纠纷

１０．００

１

、支付票据金

额；

２

、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

一审中

－

１８

绍兴忠诚

包装钢带

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

杭州分行

无

杭州市

江干区

人民法

院

票据

纠纷

２．００

１

、支付票据金

额；

２

、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

一审中

－

１９

钟永樟

浙商银行

杭州分行

无

杭州市

江干区

劳动人

事争议

仲裁委

员会

劳动

争议

２２．２０

１

、支付奖金、经

济补偿金、报销

费等费用；

２

、仲

裁费用由被告承

担

审理中

－

２０

蒋春

浙商银行

温州分行

无

温州市

劳动人

事争议

仲裁委

员会

劳动

争议

５７．６０

１

、支付奖金、期

薪、非法解除赔

偿金等费用

审理中

－

２１

李斌

浙商银行

舟山分行

无

舟山市

定海区

人民法

院

劳动

合同

纠纷

２３．４２

１

、支付薪酬等费

用；

２

、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

一审中

－

２２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余姚

分行

余姚市杭

湾化工有

限公司、浙

商银行宁

波余姚支

行

无

余姚市

人民法

院

执行

分配

方案

异议

之诉

２０．８４

１

、撤销执行案件

的分配方案；

２

、

分配新增利息，

并纳入优先受偿

范围；

３

、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

已经判

决未生

效

一审判决撤

销执行案件

的分配方

案，由执行

部门重新作

出分配方案

３

、本行作为第三人的诉讼案件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作为第三人尚未了结的诉讼案件共

２０

宗。 发行

人律师认为，上述案件不会构成本行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上述诉

讼案件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进展如下：

序

号

当事人

受理法

院

案由

本行作为

案件第三

人原因

诉讼请求

诉讼

阶段

诉讼结果

原告 被告

第三

人

１

常珊

赵博、窦旭

月

浙商

银行

天津

分行

天津市

河西区

人民法

院

所有权

确认纠

纷

本行对涉

案房屋存

在他项权

利

１

、确认房屋为原告

与被告共同所有；

２

、房屋剩余贷款由

原告与被告共同偿

还；

３

、办理过户手

续并将房屋交还原

告；

４

、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

一审中

－

２

刘兴

车、秦

爱玲

秦楠、李萌

萌

浙商

银行

济南

分行

济南市

历下区

人民法

院

房屋买

卖合同

纠纷

本行对涉

案房屋存

在他项权

利

１

、解除《济南市存

量房屋买卖合同》，

并确认房屋为原告

所有，办理房屋返

还过户手续；

２

、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审中

一审判决被告

向原告支付补

偿款，驳回原

告其他诉讼请

求

３

刘智博 栾强

浙商

银行

济南

历下

支行

济南市

历下区

人民法

院

房屋买

卖合同

纠纷

本行对涉

案房屋存

在他项权

利

１

、交付房屋；

２

、办

理房屋过户手续；

３

、支付违约金

执行中

二审判决撤销

一审判决，第

三人解除抵

押，被告协助

原告办理房屋

过户手续，驳

回原告其他诉

讼请求

４

浙江省

中基投

资有限

公司

浙江中基

置业有限

公司

浙江

碧桂

园投

资管

理有

限公

司、浙

商银

行绍

兴分

行

杭州市

临安区

人民法

院

请求变

更公司

登记纠

纷

本行对涉

案股权存

在他项权

利

１

、将原告登记于股

东名册，并办理股

东股权变更登记；

２

、撤销股权质押登

记；

３

、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

一审中

－

５

杨进 陈立

浙商

银行

重庆

分行、

重庆

嘉宝

管理

顾问

有限

公司

重庆市

巴南区

人民法

院

房屋买

卖合同

纠纷

本行对涉

案房屋存

在他项权

利

１

、原告代被告涤除

贷款本息；

２

、第三

人协助原告办理房

屋抵押权的涤除手

续；

３

、房地产权转

移登记至原告名

下；

４

、支付违约金

判决已

经生

效，尚

未进入

执行阶

段

一审判决原告

清偿贷款本

息，第三人浙

商银行重庆分

行协助办理房

屋抵押权的涤

除手续，被告

协助原告将房

地产权转移登

记至原告名

下，驳回原告

其他诉讼请求

６

罗从

良、刁

世兰

四川藏鑫

置业有限

公司

四川

鸿琛

建设

工程

集团

有限

公司、

浙商

银行

成都

分行

成都市

新都区

人民法

院

商品房

预售合

同纠纷

本行对涉

案房屋存

在他项权

利

１

、继续履行合同，

房屋权属登记至原

告名下；

２

、原告在

购房款尾款范围内

向第三人浙商银行

成都分行代偿，超

出部分由第三人四

川鸿琛建设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偿还，

涤除涉案房屋抵押

登记；

３

、赔偿损失

二审中

一审判决驳回

原告诉讼请求

７

李中

顺、覃

冬梅

四川藏鑫

置业有限

公司

四川

鸿琛

建设

工程

集团

有限

公司、

浙商

银行

成都

分行

成都市

新都区

人民法

院

商品房

预售合

同纠纷

本行对涉

案房屋存

在他项权

利

１

、继续履行合同，

房屋权属登记至原

告名下；

２

、原告在

购房款尾款范围内

向第三人浙商银行

成都分行代偿，超

出部分由第三人四

川鸿琛建设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偿还，

涤除涉案房屋抵押

登记；

３

、赔偿损失

二审中

一审判决驳回

原告诉讼请求

８

陈博

四川藏鑫

置业有限

公司

四川

鸿琛

建设

工程

集团

有限

公司、

浙商

银行

成都

分行

成都市

新都区

人民法

院

商品房

预售合

同纠纷

本行对涉

案房屋存

在他项权

利

１

、继续履行合同，

房屋权属登记至原

告名下；

２

、原告在

购房款尾款范围内

向第三人浙商银行

成都分行代偿，超

出部分由第三人四

川鸿琛建设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偿还，

涤除涉案房屋抵押

登记；

３

、赔偿损失

二审中

一审判决驳回

原告诉讼请求

９

黄建

国、刘

英

四川藏鑫

置业有限

公司

四川

鸿琛

建设

工程

集团

有限

公司、

浙商

银行

成都

分行

成都市

新都区

人民法

院

商品房

预售合

同纠纷

本行对涉

案房屋存

在他项权

利

１

、继续履行合同，

房屋权属登记至原

告名下；

２

、原告在

购房款尾款范围内

向第三人浙商银行

成都分行代偿，超

出部分由第三人四

川鸿琛建设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偿还，

涤除涉案房屋抵押

登记；

３

、赔偿损失

二审中

一审判决驳回

原告诉讼请求

１０

钟晓娇

四川藏鑫

置业有限

公司

四川

鸿琛

建设

工程

集团

有限

公司、

浙商

银行

成都

分行

成都市

新都区

人民法

院

商品房

预售合

同纠纷

本行对涉

案房屋存

在他项权

利

１

、继续履行合同，

立即交付房屋，房

屋权属登记至原告

名下；

２

、原告在购

房款尾款范围内向

第三人浙商银行成

都分行代偿，超出

部分由第三人四川

鸿琛建设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偿还，涤

除涉案房屋抵押登

记；

３

、赔偿损失

二审中

一审判决驳回

原告诉讼请求

１１

陈术

志、王

后勤

四川藏鑫

置业有限

公司

四川

鸿琛

建设

工程

集团

有限

公司、

浙商

银行

成都

分行

成都市

新都区

人民法

院

商品房

预售合

同纠纷

本行对涉

案房屋存

在他项权

利

１

、继续履行合同，

立即交付房屋，房

屋权属登记至原告

名下；

２

、原告在购

房款尾款范围内向

第三人浙商银行成

都分行代偿，超出

部分由第三人四川

鸿琛建设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偿还，涤

除涉案房屋抵押登

记；

３

、赔偿损失

二审中

一审判决驳回

原告诉讼请求

１２

伍时

兵、伍

德荣、

孙孝华

四川藏鑫

置业有限

公司

四川

鸿琛

建设

工程

集团

有限

公司、

浙商

银行

成都

分行

成都市

新都区

人民法

院

商品房

预售合

同纠纷

本行对涉

案房屋存

在他项权

利

１

、继续履行合同，

立即交付房屋，房

屋权属登记至原告

名下；

２

、原告在购

房款尾款范围内向

第三人浙商银行成

都分行代偿，超出

部分由第三人四川

鸿琛建设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偿还，涤

除涉案房屋抵押登

记；

３

、赔偿损失

二审中

一审判决驳回

原告诉讼请求

１３

邓开

军、唐

秀芳

四川藏鑫

置业有限

公司

四川

鸿琛

建设

工程

集团

有限

公司、

浙商

银行

成都

分行

成都市

新都区

人民法

院

商品房

预售合

同纠纷

本行对涉

案房屋存

在他项权

利

１

、继续履行合同，

房屋权属登记至原

告名下；

２

、原告在

购房款尾款范围内

向第三人浙商银行

成都分行代偿，超

出部分由第三人四

川鸿琛建设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偿还，

涤除涉案房屋抵押

登记；

３

、赔偿损失

二审中

一审判决驳回

原告诉讼请求

１４

文金辉

四川藏鑫

置业有限

公司

四川

鸿琛

建设

工程

集团

有限

公司、

浙商

银行

成都

分行

成都市

新都区

人民法

院

商品房

预售合

同纠纷

本行对涉

案房屋存

在他项权

利

１

、继续履行合同，

立即交付房屋，房

屋权属登记至原告

名下；

２

、原告在购

房款尾款范围内向

第三人浙商银行成

都分行代偿，超出

部分由第三人四川

鸿琛建设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偿还，涤

除涉案房屋抵押登

记；

３

、赔偿损失

二审中

一审判决驳回

原告诉讼请求

１５

胡利英

四川藏鑫

置业有限

公司

四川

鸿琛

建设

工程

集团

有限

公司、

浙商

银行

成都

分行

成都市

新都区

人民法

院

商品房

预售合

同纠纷

本行对涉

案房屋存

在他项权

利

１

、继续履行合同，

房屋权属登记至原

告名下；

２

、原告在

购房款尾款范围内

向第三人浙商银行

成都分行代偿，超

出部分由第三人四

川鸿琛建设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偿还，

涤除涉案房屋抵押

登记；

３

、赔偿损失

二审中

一审判决被告

协助原告办理

不动产权证，

驳回原告其他

诉讼请求

１６

夏剑明

宁波市自

然资源和

规划局

傅永

峰、浙

商银

行宁

波江

东支

行

宁波市

鄞州区

人民法

院

抵押权

权属登

记纠纷

本行对涉

案房屋存

在他项权

利

１

、撤销抵押登记；

２

、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

一审中

－

１７

刘杰

北京毅诚

鑫杰科技

有限公司、

刘鑫、崔国

海

浙商

银行

北京

五方

支行

北京市

大兴区

人民法

院

追偿权

纠纷

本行与本

案有利害

关系

１

、履行还款义务；

２

、承担连带偿还责

任；

３

、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

一审中

－

１８

蒋文理

成都宏锦

置业有限

公司

浙商

银行

成都

武侯

支行

成都市

成华区

人民法

院

商品房

预售合

同纠纷

本行对涉

案房屋存

在他项权

利

１

、解除房屋上的在

建工程抵押；

２

、办

理房屋产权登记证

书；

３

、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

一审中

－

１９

于飞

太仓宝达

齿条有限

公司、吴

静、邓伟、

向泉森、李

玉英

浙商

银行

成都

分行、

成都

永鸿

翔建

筑机

械有

限公

司

成都高

新技术

产业开

发区人

民法院

房屋买

卖合同

纠纷

本行对涉

案房屋存

在他项权

利

１

、解除《商品房买

卖协议书》；

２

、赔偿

经济损失；

３

、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中

－

２０

中国人

民财产

保险股

份有限

公司深

圳市分

公司

张祥勇、张

全荣、深圳

市亿鑫华

顺物流有

限公司

浙商

银行

深圳

分行

深圳市

罗湖区

人民法

院

保证保

险合同

纠纷

本行与本

案有利害

关系

１

、 赔偿经济损失；

２

、 支付利息；

３

、抵

押物优先受偿；

４

、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一审中

－

根据旅行者集团出具的说明，由于其持有的本行股权已被司法冻结，后续

将被司法处置，无法提供股东最新情况等相关信息。 根据持有本行

５％

以上股

份的股东出具的声明及发行人律师核查，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除前述情形外，

持有本行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在境内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

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

结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的各方当事人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或

联系人

发行人：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杭州市萧山区鸿宁路

１７８８

号

０５７１－８８２６ ８９６６ ０５７１－８７６５ ９８２６

刘龙

陈晟

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

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

场（二期）北座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８８８８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９３０

姜颖

程越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

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５６

许佳

杨毅超

发行人律师： 浙江天册律

师事务所

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黄龙

世纪广场

Ａ

座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 １１１０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 １５００

刘斌

俞晓瑜

会计师事务所： 普华永道

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

普通合伙）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２０２

号企业天地

２

号楼普华

永道中心

０２１－２３２３ ８８８８ ０２１－２３２３ ８８００

朱宇

叶骏

资产评估机构： 天源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

杭州市钱江新城新业路

８

号

ＵＤＣ

时代大厦

Ａ

座

１２

层

０５７１－８８８７ ９９９０

０５７１ －８８８７

９９９２－９９９２

吴小强

顾桂贤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２０１２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

广场

２２－２８

楼

０７５５－２１８９ ９９９９ ０７５５－２１８９ ９０００

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２０１２

号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 ３３３３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 ３６６７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网上、网下发行申购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网上、网下发行缴款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预期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内容

除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外，本行将以下备查文件供投资者查阅。有关目录如

下：

（一）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二）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审核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草案）；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文件查阅时间及查阅地点

投资者于本次发行承销期间， 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查阅，也可到本行及保荐人（主承销商）住所查阅。 查阅时间为除法定

节假日以外的每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００

。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5

日

（上接

A32

版）


